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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之「活化閒置公共設施年度績效與補助型計畫
補助處理原則」乙份，詳如說明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本會108年5月13日召開「107年度各地方政府活化閒

置公共設施年度績效審查、研商108年度適用之中央補助
型計畫暨修正『活化閒置公共設施年度績效與補助型計畫
補助款處理原則』會議」結論辦理。

二、旨揭處理原則經前開會議邀集相關中央部會、直轄市及各
縣市政府共同研商取得共識後，修正如附件，本次修正之
處理原則考量避免地方政府個案計畫因扣減補助款造成計
畫經費不足，衍生個案計畫執行困難問題，故將地方政府
績效不佳「扣減一定補助款」部分，修正為「檢討地方政
府申請補助型計畫補助案之優先順序」，並依此原則修正
處理原則第一、四、五、六點內容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財政部、科技部、國防部、經濟部、衛生福
利部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客家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
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行政院主計總處、國家發展委員會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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